
福建省促进工程监理行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实施方案

为更好发挥监理作用，促进工程监理行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促进工程监理行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意见》（建市〔2017〕145号），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主要目标

提升工程监理服务多元化水平，创新服务模式，完善工程监理行业诚信体系，规范市场招投标行为。行业组织结构更趋优化，形成各类工程监理企业分工合理、竞争有序、协调发展的行业布局。增强工程监理行业核心竞争力，培育一批智力密集型、技术复合型、管理集约型的工程建设咨询服务企业。

二、主要措施

（一）优化工程监理市场环境。规范监理招投标行为。推行工程监理招投标网上公开，推动工程监理招投标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修订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监理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将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价成果与市场招投标挂钩，构建“诚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促进工程监理企业做优做强。制定出台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监理招标文件示范文本，统一规范监理招投标行为，配合推进工程监理电子招投标。完善工程监理行业诚信体系，健全工程监理企业和从业人员诚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完善工程监理企业和总监信用评价办法。
（二）强化对工程监理的监管。强化建设单位的首要责任，建设单位要充分发挥监理的作用，按时足额支付监理费用，授权并支持监理企业开展监理工作。严格落实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制，强化对总监等关键岗位人员质量安全履职情况检查力度，严肃查处长期不到岗、挂名不履职、应付检查等行为。严格实施工程监理企业和总监“黑名单”制度，将质量安全履职严重不到位的监理企业和总监列入“黑名单”，及时向社会曝光。对违反有关规定、造成质量安全事故的，依法给予负有责任的监理企业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等行政处罚，给予负有责任的注册监理工程师暂停执业、吊销执业资格证书、一定时间内或终生不予注册等处罚。
（三）鼓励监理企业开展多元化服务。适应政府加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工作要求，按照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接受政府质量安全监督机构的委托，对工程项目关键环节、关键部位进行工程质量安全检查。适应推行工程质量保险制度要求，接受保险机构的委托，开展施工过程风险分析评估、质量安全检查等工作。鼓励监理企业在立足施工阶段监理的基础上，向“上下游”拓展服务领域，提供项目咨询、招标代理、造价咨询、项目管理、现场监督等多元化的“菜单式”咨询服务。对于选择具有相应工程监理资质的企业开展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的工程，可不再另行委托监理。鼓励监理企业积极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新型融资方式下的咨询服务内容、模式。
（四）提高监理企业核心竞争力。引导监理企业加大科技投入，采用先进检测工具和信息化手段，创新工程监理技术、管理、组织和流程，提升工程监理服务能力和水平。支持中小监理企业、监理事务所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为市场提供特色化、专业化的监理服务。推进建筑信息模型（BIM）在工程监理服务中的应用，不断提高工程监理信息化水平。

（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监理行业协会要加强自身建设，健全工作机制，提升为监理企业、从业人员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发挥协会在培训、自律方面的作用。总监理工程师代表、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的监理业务培训工作，可由用人监理企业自行开展，并出具证明加盖公章，对真实性和履职能力负责，也可由监理企业委托监理行业协会开展。鼓励监理行业协会围绕监理服务成本、服务质量、市场供求状况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开展工程监理服务收费价格信息的收集和发布，促进公平竞争。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工程监理企业要提高认识，认真组织实施，形成全省上下步调统一、密切协作的工作合力，推进工程监理行业改革不断深化。
（二）落实工作责任。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建设、招标代理、工程监理等各方主体要认真贯彻省厅工作部署要求，统一规范全省工程监理招投标行为，强化对总监等关键岗位人员现场履职情况的检查，严格实施黑名单制度，同时要积极推动工程监理企业拓展多元服务，促进企业做优做强。

（三）注重宣传引导。各地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报道，向社会传递行业改革发展信息，释放正能量，宣传推广行业先进典型，同时曝光反面典型案例，加大震慑力度，形成有利于工程监理行业改革发展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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